
公告编号：2023-025 

证券代码：834843        证券简称：明昊科技        主办券商：东吴证券 

 

江苏明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拟与苏州明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合同》，交易标的内容为苏州明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太阳能电池组件，合同总金额不超 

500 万元。 

2. 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拟与苏州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合同》，交易标的内容为苏州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太阳能电池组件、电站配件，合同总

金额不超 500 万元。 

3.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3000 万

元，并由王晓岚、孙华夫妇、常熟市亚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3000 万

元，并由王晓岚、孙华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1500 万

元，并由王晓岚、孙华夫妇、常熟市亚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拟与王晓岚签订协议，交易标的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

事长、总经理王晓岚自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协议起未来六个月申请总额不超过 

5000 万的借款额度。上述借款为无息借款，以上借款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借 

款，实际借款金额应在借款额度内以公司与上述融资方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 

准。 



公告编号：2023-025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因涉及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王晓岚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尚需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明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星街 199 号 1 幢 615-1 室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渭星街 199 号 1 幢 615-1 室 

注册资本：3,000,000.00 

主营业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王晓岚 

控股股东：王晓岚 

实际控制人：王晓岚  

关联关系：苏州明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 

晓岚控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常熟市辛庄镇隆力奇生物工业园 2 幢 

注册地址：苏州市常熟市辛庄镇隆力奇生物工业园 2 幢 

注册资本：3,000,000 

主营业务：光伏发电技术的研发，光伏电站的开发及运营，光伏组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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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品的技术咨询、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王泉根 

控股股东：王晓岚 

实际控制人：王晓岚  

关联关系：苏州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 

晓岚控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常熟市亚德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常熟市辛庄工业园区隆力奇生物工业园 

注册地址：常熟市隆力奇生物工业园 

注册资本：11,880,000 

主营业务：塑制品、模具、服装、服饰、服装辅料、家用小家电、洗涤剂加 

工、制造；塑料材料、家纺用品、健身器材、电动按摩器材 销售；从事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王晓岚 

控股股东：王晓岚 

实际控制人：王晓岚  

关联关系：常熟市亚德实业有限公司系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晓岚 

控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自然人 

姓名：王晓岚 

住所：江苏常熟 

关联关系：王晓岚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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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自然人 

姓名：孙华 

住所：江苏常熟 

关联关系：孙华为王晓岚妻子。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1. 关联方采购太阳能电池组件是正常业务需求，定价依据市场条件公平、

协议协商、合理确定的。 

2. 本次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的正常资金需

求。 

3．无息借款。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1. 关联方采购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 本次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收取任何费用。 

3．本次关联交易为无息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拟与苏州明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合同》，交易标的内容为苏州明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太阳能电池组件，合同总金额不超 

500 万元。 

2. 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拟与苏州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太阳能电池组件销售合同》，交易标的内容为苏州亚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苏州明昊太阳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太阳能电池组件、电站配件，合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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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不超 500 万元。 

3.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3000 万

元，并由王晓岚、孙华夫妇、常熟市亚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3000 万

元，并由王晓岚、孙华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申请最高授信额度 1500 万

元，并由王晓岚、孙华夫妇、常熟市亚德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拟与王晓岚签订协议，交易标的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

事长、总经理王晓岚自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协议起未来六个月申请总额不超过 

5000 万的借款额度。上述借款为无息借款，以上借款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借 

款，实际借款金额应在借款额度内以公司与上述融资方实际发生的借款金额为 

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1.关联方向公司采购太阳能电池组件是正常业务需求，为公司发展带来积极

的影响。 

2.关联方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为公司提供无息借款，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的

正常资金需求。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范围内的交易，没有存在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范围内的交易，不会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明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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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明昊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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